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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中法办 (2021)41号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关于破产管理人报酬确定与收取的管理办法
(试行 )

各区市法院、开发区法院,本院各部门: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破产管理人报酬确定与收取的管

理办法 (试行)》 经审判委员会2021年第30次会议研究通过,现

予印发,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威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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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破产管理人报酬确定与收取的管理办法
(试行 )

笫一条 为推动破产案件快速审理,规范管理人报酬的确定

与收取,依法保障破产管理人利益,充 分发挥管理人报酬的激励

和约束作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及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结合本

院破产审判工作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笫二条 本办法所称管理人报酬,是指管理人履行 《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职责,依法应当取得的报

酬。

第三条 管理人收取报酬的数额应与其付出的劳动、勤勉程

度、承担的风险责任以及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社会评价等相适应 ,

受理法院根据管理人的工作实绩和工作质效等依法确定管理人

报酬的数额。

第四条 管理人的报酬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 ,

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

定》第二条在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

第五条 本院采取公开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的,可 以根据社

会中介机构提出的报价确定管理人报酬方案 ,但 报酬比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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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

定》第二条规定的比例限制范围。

上述报酬方案一般不予调整,但债权人会议异议成立的除

外。

第六条 对于无产可破的案件,可 以从破产案件援助基金中

申请管理人报酬。

笫七条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根据案件情况初步拟定管理人

报酬方案 ,并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十五 日内将该方案报人

民法院审核确定后提交债权人会议审查。

管理人报酬方案应当包括报酬计算标准、收取方式和收取时

间。

第八条 管理人与债权人会议协商确定的管理人报酬方案中

的报酬比例超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

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比例限制范围的,管 理人应在管理

人报酬方案中详细说明超出理由并明确报酬具体标准。

第九条 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报酬方案有异议的 ,可 以进行

协商。债权人会议可以授权债权人委员会或债权人会议主席与管

理人协商。双方就调整管理人报酬方案内容协商一致的,管 理人

应向人民法院书面提出具体的请求和理由,并附相应的债权人

会议决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

定,且 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按 照双方的协商结果调整管理人

报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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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管理人和债权人会议就管理人报酬方案无法协商一

致的,应 当向人民法院书面提出具体的请求和理由,并应当附有

相应的债权人会议决议。人民法院依法对管理人、债权人会议提

出意见的情况作出审查,决定是否对管理人报酬方案作出调整。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管理人初步拟定的管理人报酬方案进

行审查。管理人报酬方案初步确定之后,可根据破产案件的具体

情形和管理人履行职责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第十二条 管理人发生更换的,确 定更换前后的管理人报酬

方案中的报酬比例时,其对应的报酬总额不得超出更换前的管理

人已与债权人会议协商一致的报酬比例范围或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比例

限制范围。但更换后的管理人另行与债权人会议协商一致提高原

报酬比例范围的除外。

第十三条 最终确定的管理人报酬及收取情况,应列入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重整计划草案或和解协议草案。

第十四条 管理人通过聘请本专业的其他社会中介机构或者

人员协助其履行管理人职责的,所需费用应从其自身报酬中支

付。

第十五条 强制清算案件管理人报酬的确定与支取管理参照

本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与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不一致的,以法律、

法规或司法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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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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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30日 印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